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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配合校務整體發展，妥善規劃淡水校本部及士林校區之建築、設備、設施

等相關事項，並配合規劃其整體之發展，特依據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

法第五條規定成立本小組。 

二、本小組以建構淡水校本部及士林校區優質學習環境，規劃未來之整體發展，

培養海事商業優秀人才為願景。 

三、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校長擔任，副召集人一人，由副校長擔任。另置執

行秘書一人，由研發長擔任。 

本小組按功能屬性，分教學資源規劃、空間規劃、經費規劃、校園網路規

劃、生活機能規劃、人力規劃等六個分組，各分組置組長一人，由教務、

總務、會計、圖書資訊、學生事務、人事單位主管擔任，負責彙整各分組

之規劃成果，提小組會議討論。 

本小組定期由召集人召開會議；各分組得不定期召開分組會議。會議結論

應簽報校長核定後，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報告，並列為後續執行及追蹤管

考之依據。 

四、各分組應定期召開分組會議，針對分組之工作目標、規劃執行之時程、相關

配合措施及需求等，提請小組會議討論後確定。 

各分組開會時，得邀請其他分組人員列席備詢。 

五、本小組成員為無給職，但因往返淡水校本部及士林校區執行公務所需，得支

給交通費；交通費支給標準，另定之。 

六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